
户
外
组
团
﹃
免
责
﹄
协
议
，法
律
说
不

□

孔
德
淇

1

霸
王
免
责
条
款
法
律
不
予
认
可

近年来，户外徒步、小众探险、短线
团建等网络组团活动日益火爆，低价吸
引、轻松报名、松散组织，成为不少商业
机构、户外社群的常规操作。为了转嫁
风险，“免责协议”几乎成了标配，“风险自
担”“责任自负”“组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
等字样随处可见，不少组织者心存侥幸，
误以为只要参与者签了字、画了押，即便
发生意外，也能全身而退、置身事外。

但法律早已给出清晰答案。我国民
法典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因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无效。这不是限制市
场自由，而是守护生命伦理与公共安全。
普通参与者尤其要认清一个常识：签字不
等于放弃追责权利，遇到商家、社群提前
印制好的霸王免责条款，不必盲目恐慌默
认生效，这类单方面规避自身管理、安保、
救助义务的文本，法律本就不予认可。报
名前务必留意组织者资质、救援配套、应
急预案，切勿被低价噱头裹挟，更不要随
意签署全盘放弃责任的协议，学会主动
甄别、理性避坑，才是规避风险的务实做
法。事实上，不只户外徒步领域，近期备
受关注的“开门杀”相关判例与司法规
范，同样在不断明晰法律边界、压实相关
方责任，传递同一个信号：任何漠视他人
安全、试图以“疏忽”“不知情”推卸责任
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户外探索不等于盲目冒险，组团活
动更不等于放任不管，收费高低、是否盈
利，不是减免安全责任的理由。哪怕人
均收费仅百余元、团费收支持平，只要以
机构名义组织活动、收取费用、实施管
理，就必须承担安全保障、风险提示、现
场看护、及时救助等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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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说到这次徒
步的悲剧，暴露出
来的问题是显而
易见的。当时天
气闷热，组织者带
着大团队贸然出
行，不但没有合
理调整速度，也
没有随时清点人数、掌握每一位
队员的动向。更让人难以接受的
是，队员因身体不舒服想要独自
返回，三名领队竟然无一人站出
来陪同，直至徒步活动全部结束，
才发现人员失联，最关键的黄金
救援时间就这样被白白耽误了。
法院判定旅行社负30%的责任，
彰显出过错与责任相当的法治原
则，以及低价、非营利不等于无责
的司法导向。

法院的判决给所有的户外组
织者、旅行社、社群团长敲了一记
响亮的警钟：靠“免责声明”蒙混
过关，靠低价引流粗放运营早晚
会付出沉重代价。真正的安全来
自活动之前的充分考虑和评估，

来自活动中严格把控的安全规
范，来自意外发生后的及时处置，
而非用文字游戏推卸责任。只有
始终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主
动扛起自己该扛的责任，才能赢
得信任、走得长远。

这起悲剧也给每一位徒步爱
好者提了个醒，户外活动有风险，
出行须谨慎。在参加之前要如实
地评估自身身体状况，不逞强、不
独行；在活动中听从安排，时刻关
注体能变化，一旦觉得不舒服，及
时向身边人求助，千万不能硬
撑。要始终谨记，自我保护意识
永远是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第一
道防线，也是最可靠的一道防线。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

23岁女子参加低价徒步团中暑
猝死，旅行社却以“非营利”“已签免责
协议”为由推脱责任。近日，上海松江
法院一审判定，格式免责条款无效，旅
行社因未尽到安全保障及救助义务，
须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这一判决不仅
为逝者讨回公道，更清晰划定了法治
边界：组织者的安全义务不能靠一纸
声明“一签了之”，在生命安全面前，任
何“甩锅”行为都将被法律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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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一所小学组织学生校外
徒步活动。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5月4日拍摄的
浙江诸暨市东白湖
镇娄东村，当天举
办的山乡越野徒步
赛事，吸引了近千
名游客参加。

新华社发

4月18日，黄沙古渡首届大漠黄河春季徒
步大会，在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启幕。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5月6日，在河南
省辉县市一处徒步
野线，当地村民捡拾
垃圾后下山（无人机
照片）。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